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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13樓
承辦人：羅尹伶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7706
傳真：(02)29682824
電子信箱：ah6082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5月7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府工稽字第114089303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機關辦理採購之招標、審標及決標結果之通知，不論以書

面或口頭為之，應為救濟期間之教示，詳如說明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（下稱工程會）113年9月26日

工程企字第1130100288號函辦理。

二、邇來本府（採購稽核小組）辦理稽核，發現機關以書面通

知各投標廠商決標結果，未附記救濟期間之教示，為使廠

商知悉其權利，以避免爭議機關為招標、審標及決標等決

定時，無論採書面或口頭方式通知廠商結果，均應為救濟

期間之教示，其通知方式如下：

(一)以書面為之者，請於書面通知附記救濟途徑、期間及受

理機關；參考文字如：「貴廠商如對OO(資格審查/規格

審查/價格審查/評選/決標等)結果，認為違反法令，致

損害貴廠商權利或利益者，請於文到(或接獲通知)之次

日起10日內以書面向招標機關提出異議。」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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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以口頭為之者，請一併告知救濟途徑、期間及受理機

關；另建議可參酌工程會106年11月8日工程企字第

10600325100號函，就該口頭告知程序予以錄音錄影，或

為其他可資證明之紀錄方式。

三、同理，各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75條第2項規定通知廠商異議

處理結果時，亦應附記救濟教示內容，工程會97年10月3日

工程企字第09700410510號函併請參閱(公開於行政院公共

工程委員會網站https://gov.tw/bYn)。

正本：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及新北市烏來區公所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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